
一、專利案件逾期未繳費領證，還可以補領嗎？ 

 

申請人非因故意未於法定期限繳費領證者，得於繳費期限屆滿後 6個月內，

檢附申請書並繳納證書費及 2倍之第 1年專利年費申請回復領證，申請時並

於「專利證書申請書」中勾選「申請回復領證」，向本局提出申請即可。 

 

有關專利證書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相關解答：領取專利證

書 

 

二、發明專利核准後分割和領證是分開的嗎？兩者之間是否有先後順序？ 

 

發明專利核准審定書送達後 3個月內皆可申請分割，原申請案可續行領證程

序，分割與領證之間並無先後順序關係。 

 

有關專利分割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相關解答：分割、改請 

 

三、智慧局核發之專利證明文件除了專利證書有電子及紙本可供選擇外，是否有

其他證明文件具備電子版？ 

 

目前只有專利證書有電子版本，專利證書英譯證明只有提供紙本文件。另如

申請優先權證明文件，除部分與我國進行優先權證明文件電子交換外，其他

仍只有提供紙本文件。 

 

四、於我國申請專利並主張國際優先權，優先權基礎案之專利申請人與我國申請

案之專利申請人不一致，是否會影響優先權主張？ 

 

申請人與其據以主張優先權基礎案之申請人不一致時，鑑於實務上，非申請

人之權益繼受人難以取得優先權證明文件正本，故推定其具有主張優先權之

合法地位，本局不會要求補送優先權讓與證明文件，嗣後如有爭議，由申請

人自負法律責任。 

 

有關國際優先權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相關解答：優先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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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發明人放棄姓名表示權聲明書，智慧局是否有制式範本供民眾使用？ 

 

本局並無提供發明人放棄姓名表示權聲明書範本，放棄姓名表示權聲明書由

發明人親自簽名或蓋章，並於其上載明其願意放棄姓名表示權（或專利申請

案不公開發明人姓名），只要發明人意思表示明確且親自簽名或蓋章即可。 

 

六、是否可以同時辦理增加申請人和發明人？ 

 

增加申請人須以讓與申請權方式為之，可於讓與申請權同時辦理追加發明

人，應檢附之文件除「專利申請權讓與登記申請書」及讓與申請權契約書外，

請於讓與申請書備註欄註明追加發明人之相關資料，或同時檢附「專利申請

案變更事項申請書」，並檢附所有發明人（含追加之發明人）所簽署同意追

加之證明文件。此外，因為同時辦理讓與申請權及追加發明人，需繳納新臺

幣 2,000元之讓與申請權申請規費及新臺幣 300元之追加發明人之變更申請

規費。 

 

有關讓與申請權及追加發明人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相關解

答：專利變更事項、專利申請權異動 

 

七、如果申請專利時已超過主張優先權之法定期間，可以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

嗎？ 

 

不可以。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是指申請人未依規定於申請時聲明主張國際優

先權或聲明不完整(第一次申請日及受理國家或WTO會員兩者均記載錯誤或

無記載)，嗣後欲補聲明或增加聲明優先權主張者，得於最早之優先權日後

16個月（設計專利申請案為最早優先權日後 10個月）內申請回復優先權主

張。因此，申請人所欲回復之優先權主張仍必須符合國外第 1次申請專利之

日起 12個月內(設計為 6個月內)向我國申請專利(以計算至我國取得之申請

日為準)之基本要件。遲誤主張優先權之法定期間，如有天災或不可歸責於

己之事由，則應依專利法第 17條第 2項申請回復原狀。 

 

有關主張國際優先權及回復優先權主張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

A相關解答：主張國際優先權、回復優先權主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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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不同案件之年費繳納通知單，可開立 1張支票同時繳納嗎？ 

 

可以。開立支票請記載「禁止背書轉讓」，並附上不同案件之年費繳納通知

書，將票據附於繳納申請書掛號郵寄或親至本局各地收文櫃台繳納即可。 

 

九、發明專利申請案核駁或核准在先，是否仍會進行公開作業？ 

 

依專利法第 37條規定，本局接到發明專利申請文件後，經審查認為無不合

規定程式，且無應不予公開之情事者，自申請日(有主張優先權者，為最早

優先權日)後經過 18個月，應將該申請案公開之，無論申請案核駁或核准在

先或是否公告在先，於申請日(有主張優先權者，為最早優先權日)後經過 18

個月，皆會進行公開作業。 

 

有關發明專利公開作業相關問題，可參照本局網站專利 Q＆A相關解答：發

明專利早期公開 

 

十、申請書外國公司或自然人其中文名稱或姓名欄位可以有標點符號嗎？ 

 

依據本局現行申請人名稱或姓名輸入原則，外國公司、自然人之中文名稱或

姓名欄位如有逗號或句號等標點符號，本局於紙本申請案件輸入申請人中文

姓名或中文名稱，會以全形空白替代，經由本局電子申請提出之申請案件，

則會轉成全形空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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